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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利润表

２０１０

年

１

—

１２

月

编制单位：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

、

营业收入

１００

，

８３１

，

８９３．９２ １１８

，

４６５

，

５７１．８１

减

：

营业成本

７０

，

５０２

，

１１５．０７ ８３

，

５７２

，

５６８．７８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５６７

，

２４３．４８ １

，

０５７

，

１７９．１３

销售费用

８

，

５６０

，

９１２．６４ ８

，

５４８

，

８５６．０１

管理费用

１９

，

８０４

，

７２９．３０ １５

，

５５８

，

４８２．９１

财务费用

４

，

９５５

，

０６４．６５ ３

，

２４０

，

５８９．９０

资产减值损失

５

，

４９２

，

７４６．８７ －４８４

，

４１２．７８

加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损失以

“

－

”

号填列

）

投资收益

（

损失以

“

－

”

号填列

）

１４

，

０３２

，

０２５．４６ ２４

，

５２９

，

３５６．７４

其中

：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二

、

营业利润

（

亏损以

“

－

”

号填列

）

４

，

９８１

，

１０７．３７ ３１

，

５０１

，

６６４．６０

加

：

营业外收入

４１

，

８７１

，

２１４．００ ４０

，

０５２

，

０１８．８３

减

：

营业外支出

１７

，

７０５．００

其中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１７

，

７０５．００

三

、

利润总额

（

亏损总额以

“

－

”

号填列

）

４６

，

８５２

，

３２１．３７ ７１

，

５３５

，

９７８．４３

减

：

所得税费用

－４９７

，

８７５．４１ ９７１

，

４７２．６０

四

、

净利润

（

净亏损以

“

－

”

号填列

）

４７

，

３５０

，

１９６．７８ ７０

，

５６４

，

５０５．８３

五

、

每股收益

：

（

一

）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１０８４ ０．１６１５

（

二

）

稀释每股收益

０．１０８４ ０．１６１５

六

、

其他综合收益

七

、

综合收益总额

４７

，

３５０

，

１９６．７８ ７０

，

５６４

，

５０５．８３

法定代表人：张家林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明宇 会计机构负责人：朱明宇

合并现金流量表

２０１０

年

１

—

１２

月

编制单位：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４

，

２９９

，

５１３

，

４９６．７９ ３

，

５３８

，

７５２

，

７２８．２４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

、

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３６

，

８２６

，

５６４．５０ ３３

，

３８６

，

７２６．９５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２６

，

０２４

，

９２４．４５ ２１

，

８０７

，

９５１．３３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４

，

３６２

，

３６４

，

９８５．７４ ３

，

５９３

，

９４７

，

４０６．５２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３

，

７８０

，

８６９

，

４１０．５９ ２

，

９１５

，

１０９

，

７３８．２４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支付利息

、

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２２５

，

７６５

，

４７７．６０ １８９

，

５０５

，

９３６．９８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１０７

，

７８６

，

３３１．３９ １０３

，

４６９

，

９８５．７１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９９

，

８２９

，

７０８．１５ １５９

，

５１３

，

０１９．１８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４

，

３１４

，

２５０

，

９２７．７３ ３

，

３６７

，

５９８

，

６８０．１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８

，

１１４

，

０５８．０１ ２２６

，

３４８

，

７２６．４１

二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１８

，

５８１

，

８８６．０６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９

，

４８０

，

４５０．４６ ６

，

７２８

，

８３２．５９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

金净额

１１３

，

７５７．３０ １９

，

２７５

，

１２７．６６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９

，

３１４

，

２４５．３２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４９

，

５９４

，

２０７．７６ ９３

，

９００

，

０９１．６３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

６１

，

５９２

，

５２６．７８ ４３

，

１１４

，

９４６．８５

投资支付的现金

４５

，

３９２

，

９８５．４８ ３３

，

４７３

，

０４６．２８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５１２

，

１１５．００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０６

，

９８５

，

５１２．２６ ７７

，

１００

，

１０８．１３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７

，

３９１

，

３０４．５０ １６

，

７９９

，

９８３．５０

三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１７１

，

５９４．６９

其中

：

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１７１

，

５９４．６９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５１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

，

２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１０７

，

２７０．００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５１５

，

９４１

，

５９４．６９ ４４６

，

１０７

，

２７０．００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５０１

，

０９０

，

９０９．００ ４９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３２

，

０６１

，

８７５．８８ ５５

，

７０５

，

５８５．４５

其中

：

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

、

利润

８

，

２２９

，

４７４．５４ １９

，

１００

，

９６８．２６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５３３

，

１５２

，

７８４．８８ ５５１

，

７０５

，

５８５．４５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７

，

２１１

，

１９０．１９ －１０５

，

５９８

，

３１５．４５

四

、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５６２

，

９１４．１０ ６５

，

６４３．５０

五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２５

，

９２５

，

５２２．５８ １３７

，

６１６

，

０３７．９６

加

：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７５１

，

１４２

，

８０４．９５ ６１３

，

５２６

，

７６６．９９

六

、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７２５

，

２１７

，

２８２．３７ ７５１

，

１４２

，

８０４．９５

法定代表人：张家林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明宇 会计机构负责人：朱明宇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２０１０

年

１

—

１２

月

编制单位：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１１１，９４２，７３８．４１ １２７，３５９，２３３．２１

收到的税费返还

１，６１４，４０３．６４ １，５０４，８６４．９６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０，１９６，５８４．９６ ７，５６４，２２６．７５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２３，７５３，７２７．０１ １３６，４２８，３２４．９２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６０，９０７，１００．２８ ８８，４３１，４３１．００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１７，１４０，７５０．３６ １７，１６６，１２７．９９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４，８９７，９６６．７４ ７，９３６，０４６．６４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０，９１４，１３１．０２ １２，４２５，５３２．４５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９３，８５９，９４８．４０ １２５，９５９，１３８．０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９，８９３，７７８．６１ １０，４６９，１８６．８４

二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７，４８９，０２５．４６ ２１，５９３，３５６．７４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

金净额

３１，７００．００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７，１０３，０００．００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４７，４８９，０２５．４６ ６８，７２８，０５６．７４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

１４，８２３，２５０．３８ ５，５０４，３３９．７９

投资支付的现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８，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２３，０２３，２５０．３８ １６，５０４，３３９．７９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４，４６５，７７５．０８ ５２，２２３，７１６．９５

三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１５９，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５９，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１９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８，８３６，５６４．４４ ９，４４８，００５．００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９８，８３６，５６４．４４ １０９，４４８，００５．００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９，８３６，５６４．４４ ５５１，９９５．００

四

、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４，５２２，９８９．２５ ６３，２４４，８９８．７９

加

：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１２６，８６６，９４６．７０ ６３，６２２，０４７．９１

六

、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１４１，３８９，９３５．９５ １２６，８６６，９４６．７０

法定代表人：张家林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明宇 会计机构负责人：朱明宇

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２０１０

年

１

—

１２

月

编制单位：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实收资本

（

或股

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存

股

专项

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

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其他

一

、

上年年末余额

４３６，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６３，６９４，１３８．６８ ５６，６０６，５５３．７６ ４６６，１８７，２９７．９８ ３４９，５７７，６８２．７８ １，４７２，８６５，６７３．２０

加

：

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

、

本年年初余额

４３６，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６３，６９４，１３８．６８ ５６，６０６，５５３．７６ ４６６，１８７，２９７．９８ ３４９，５７７，６８２．７８ １，４７２，８６５，６７３．２０

三

、

本期增减变动

金额

（

减少以

“－ ”

号填列

）

６３８，４６３．０９ ４，７３５，０１９．６８ １１８，０７７，４０３．６９ ４６，８９５，２７６．２８ １７０，３４６，１６２．７４

（

一

）

净利润

１２２，８１２，４２３．３７ ５４，３９４，７５１．５８ １７７，２０７，１７４．９５

（

二

）

其他综合收

益

６３８，４６３．０９ ４９４，７６６．１９ １，１３３，２２９．２８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计

６３８，４６３．０９ １２２，８１２，４２３．３７ ５４，８８９，５１７．７７ １７８，３４０，４０４．２３

（

三

）

所有者投入

和减少资本

２３５，２３３．０５ ２３５，２３３．０５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２３５，２３３．０５ ２３５，２３３．０５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

有者权益的金额

３．

其他

（

四

）

利润分配

４，７３５，０１９．６８ －４，７３５，０１９．６８ －８，２２９，４７４．５４ －８，２２９，４７４．５４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４，７３５，０１９．６８ －４，７３５，０１９．６８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

备

３．

对所有者

（

或股

东

）

的分配

－８，２２９，４７４．５４ －８，２２９，４７４．５４

４．

其他

（

五

）

所有者权益

内部结转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

本

（

或股本

）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

本

（

或股本

）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

损

４．

其他

（

六

）

专项储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

七

）

其他

四

、

本期期末余额

４３６，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６４，３３２，６０１．７７ ６１，３４１，５７３．４４ ５８４，２６４，７０１．６７ ３９６，４７２，９５９．０６ １，６４３，２１１，８３５．９４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上年同期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实收资本

（

或股

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存

股

专项

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

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其他

一

、

上年年末余额

３３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６２，０５７，４７８．５２ ４９，５５０，１０３．１８ ３８９，４９１，５７４．９４ ３４９，９９９，７３５．７４ １，３８７，０９８，８９２．３８

加

：

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

、

本年年初余额

３３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６２，０５７，４７８．５２ ４９，５５０，１０３．１８ ３８９，４９１，５７４．９４ ３４９，９９９，７３５．７４ １，３８７，０９８，８９２．３８

三

、

本期增减变动

金额

（

减少以

“－ ”

号填列

）

１００，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９８，３６３，３３９．８４ ７，０５６，４５０．５８ ７６，６９５，７２３．０４ －４２２，０５２．９６ ８５，７６６，７８０．８２

（

一

）

净利润

８３，７５２，１７３．６２ ２１，７３５，７８２．３１ １０５，４８７，９５５．９３

（

二

）

其他综合收

益

２，４３６，６６０．１６ １，８７７，５３９．８４ ４，３１４，２００．００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计

２，４３６，６６０．１６ ８３，７５２，１７３．６２ ２３，６１３，３２２．１５ １０９，８０２，１５５．９３

（

三

）

所有者投入

和减少资本

－４，５６６，２６０．２６ －４，５６６，２６０．２６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４，５６６，２６０．２６ －４，５６６，２６０．２６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

有者权益的金额

３．

其他

（

四

）

利润分配

７，０５６，４５０．５８ －７，０５６，４５０．５８ －１９，４６９，１１４．８５ －１９，４６９，１１４．８５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７，０５６，４５０．５８ －７，０５６，４５０．５８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

备

３．

对所有者

（

或股

东

）

的分配

－１９，４６９，１１４．８５ －１９，４６９，１１４．８５

４．

其他

（

五

）

所有者权益

内部结转

１００，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

本

（

或股本

）

１００，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

本

（

或股本

）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

损

４．

其他

（

六

）

专项储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

七

）

其他

四

、

本期期末余额

４３６，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６３，６９４，１３８．６８ ５６，６０６，５５３．７６ ４６６，１８７，２９７．９８ ３４９，５７７，６８２．７８ １，４７２，８６５，６７３．２０

法定代表人：张家林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明宇 会计机构负责人：朱明宇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２０１０

年

１

—

１２

月

编制单位：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本期金额

实收资本

（

或股

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存

股

专项

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

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

合计

一

、

上年年末余额

４３６，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４７，３１７，２６２．４０ ５６，６０６，５５３．７６ ２３８，８３０，０２２．８２ ８７９，５５３，８３８．９８

加

：

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

、

本年年初余额

４３６，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４７，３１７，２６２．４０ ５６，６０６，５５３．７６ ２３８，８３０，０２２．８２ ８７９，５５３，８３８．９８

三

、

本期增减变动

金额

（

减少以

“－”

号填列

）

４，７３５，０１９．６８ ４２，６１５，１７７．１０ ４７，３５０，１９６．７８

（

一

）

净利润

４７，３５０，１９６．７８ ４７，３５０，１９６．７８

（

二

）

其他综合收

益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计

４７，３５０，１９６．７８ ４７，３５０，１９６．７８

（

三

）

所有者投入

和减少资本

１．

所有者投入资

本

２．

股份支付计入

所有者权益的金

额

３．

其他

（

四

）

利润分配

４，７３５，０１９．６８ －４，７３５，０１９．６８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４，７３５，０１９．６８ －４，７３５，０１９．６８

２．

提取一般风险

准备

３．

对所有者

（

或股

东

）

的分配

４．

其他

（

五

）

所有者权益

内部结转

１．

资本公积转增

资本

（

或股本

）

２．

盈余公积转增

资本

（

或股本

）

３．

盈余公积弥补

亏损

４．

其他

（

六

）

专项储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

七

）

其他

四

、

本期期末余额

４３６，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４７，３１７，２６２．４０ ６１，３４１，５７３．４４ ２８１，４４５，１９９．９２ ９２６，９０４，０３５．７６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上年同期金额

实收资本

（

或股

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存

股

专项

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

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

合计

一

、

上年年末余额

３３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４８，１１７，２６２．４０ ４９，５５０，１０３．１８ １７５，３２１，９６７．５７ ８０８，９８９，３３３．１５

加

：

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

、

本年年初余额

３３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４８，１１７，２６２．４０ ４９，５５０，１０３．１８ １７５，３２１，９６７．５７ ８０８，９８９，３３３．１５

三

、

本期增减变动

金额

（

减少以

“－”

号

填列

）

１００，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０５６，４５０．５８ ６３，５０８，０５５．２５ ７０，５６４，５０５．８３

（

一

）

净利润

７０，５６４，５０５．８３ ７０，５６４，５０５．８３

（

二

）

其他综合收益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

计

７０，５６４，５０５．８３ ７０，５６４，５０５．８３

（

三

）

所有者投入和

减少资本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

有者权益的金额

３．

其他

（

四

）

利润分配

７，０５６，４５０．５８ －７，０５６，４５０．５８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７，０５６，４５０．５８ －７，０５６，４５０．５８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

备

３．

对所有者

（

或股

东

）

的分配

４．

其他

（

五

）

所有者权益内

部结转

１００，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

本

（

或股本

）

１００，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

本

（

或股本

）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

损

４．

其他

（

六

）

专项储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

七

）

其他

四

、

本期期末余额

４３６，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４７，３１７，２６２．４０ ５６，６０６，５５３．７６ ２３８，８３０，０２２．８２ ８７９，５５３，８３８．９８

法定代表人：张家林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明宇 会计机构负责人：朱明宇

９．３

本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

９．４

本报告期无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董事长：张家林

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８８

股票简称：大恒科技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４

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在

北京大恒科技大厦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

３

名监事和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张家林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详见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详见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１７７

，

２０７

，

１７４．９５

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为

１２２

，

８１２

，

４２３．３７

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为

４

，

７３５

，

０１９．６８

元，历年滚存可供分配的利润

为

４６６

，

１８７

，

２９７．９８

元，

２０１０

年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为

５８４

，

２６４

，

７０１．６７

元。 为保证公司相关业务部门扩

大产能及调整业务构成的资金需求，促进公司长远发展，公司计划用

２０１０

年利润补充流动资金，

２０１０

年

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独立董事周明陶先生、江华先生、宋常先生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的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审议通过《董事会关于公司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估报告》（详见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六、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详见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七、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续聘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独立董事周明陶先生、江华先生、宋常先生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的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以上第一、二、三、四、五、八项议案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８８

股票简称：大恒科技 编号：临

２０１１－ ００５

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在北京大恒科技大厦公

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

３

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长庄

燕女士主持，认真审议并全票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详见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

二、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监事会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根据《证券法》规定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

号〈年度报告

的内容与格式〉》（

２００７

年修订）的有关要求，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进行了认真严格的审

核，并提出了如下的书面审核意见，与会全体监事一致认为：

１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

定；

２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

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３

、在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我们没有发现参与

２０１０

年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

的行为。

我们保证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三、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详见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

四、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

监事会发表独立意见：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

项规定；

２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

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本报告期内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３

、在提出本意见之前，监事会未发现参与季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特此公告。

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８８

股票简称：大恒科技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６

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股东所持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接第一大股东中国新纪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新纪元”）通知：中国新纪元原质押给交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海淀支行的

１１

，

４４０

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解除质

押；同日，中国新纪元又将其持有的上述股份重新质押给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海淀支行。 相关解

除质押及质押登记手续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本次解除质押和重新质押后，中国新纪元累计质押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１１

，

４４０

万股，占其所持有

的本公司股份的

７５．８６％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６．１９％

。

特此公告。

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４ 月２８ 日

(上接B109版)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高管人员的聘任手续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任职资格符合上

市公司高管任职条件，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职责要求，未发现有《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不得担任

高管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市场禁入者，并且进入尚未解除的情况。

同意：

１１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二十、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秘书变动的议案》。

因工作调整，赵亦军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经公司董事长周建雄先

生提名，同意聘任刘海强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刘海强： 男，

１９６８

年

６

月出生，汉族，湖南省湘潭市人，大学文化，高级会计师。

１９８９

年

８

月参加工

作，

１９９６

年

６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湘潭电机厂资财管理部成本会计、总帐会计、会计科科长，湘潭电

机集团有限公司资财管理部副部长，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副部长、部长。现任湘潭电机股

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聘任董事会秘书的手续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任职资格符合

上市公司高管任职条件，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职责要求，未发现有《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不得担

任高管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市场禁入者，并且进入尚未解除的情况。

同意：

１１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二十一、全票审议通过了《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的议案》。

同意：

１１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二十二、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同意：

１１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二十三、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湘电股份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

１１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００

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星期三）

９

：

００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星期三）

４

、现场会议地点：湖南省湘潭市湘电大酒店会议室

５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湘电股份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审议《湘电股份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报及年报摘要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营管理方针和投资计划的议案》；

５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和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６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资本公积金转增的议案》；

７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８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９

、审议《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

１

）发行规模

（

２

）债券期限

（

３

）募集资金用途

（

４

）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

５

）担保安排

（

６

）上市场所

（

７

）债券偿还的保证措施

（

８

）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限

１０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议案》；

１１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１２

、审议《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３

、审议《关于收购湘电风能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１４

、审议《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公司董、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２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星期三）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３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他人持股东本人授权委托书参加会议（见附件）；

４

、公司聘请的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四）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１

、法人股股东持股东账户、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可以是复印件）或法人授权委

托书（必须是原件）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２

、社会公众股股东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出席的持受托人身份证 、委托

人股东账户卡和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３

、异地股东可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需提供上述

１

、

２

项规定的有效证件的复印件）。

４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星期五），上午

８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３０－１８

：

００

。

５

、登记地点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人：李怡文 刘珏

联系电话：

０７３１－５８５９５２５２

、

５８５９５７３２

传真：

０７３１－５８５９５２５２

通讯地址：湖南省湘潭市下摄司街

３０２

号

邮政编码：

４１１１０１

（五）注意事项

１

、参加会议的股东住宿费和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附件： 授权委托书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

／

代表本单位（个人）出席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

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投票意见：

序号 审议事项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湘电股份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湘电股份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报及年报摘要的议案

４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营管理方针和投资计划的议案

５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和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６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７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８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

９

关于

公司

公开

发行

公司

债券

方案

的议

案

发行规模

债券期限

募集资金用途

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担保安排

上市场所

债券偿还的保证措施

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限

１０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相

关事项的议案

１１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１２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３

关于收购湘电风能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１４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注：请在相应的意见栏划“

√

”

如委托人未对投票意见做出明确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本授权委托书复印件及剪报均有效）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１６

股票简称：湘电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１

临

－００８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湖南湘电东洋电气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数量：公司本次为合营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为

１０００

万元。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公司对外提供担保额累计为

４８９３７．８７

万元。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为湖南湘电东洋电气有限公司提供总计额度不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担保具体事项如下：

湖南湘电东洋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电东洋”）系我公司合营子公司（控股比例为

５０％

），现随

着湘电东洋生产规模的扩大，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为保证湘电东洋的正常运营，公司同意为湖南湘电东

洋电气有限公司提供

１０００

万元的授信担保。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为湖南湘电东洋电气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湖南湘电东洋电气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７

日成立，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４１３８．５

万元，本公司出资占

其注册资本的

５０％

。 该公司注册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桐梓坡西路

２９０

号；法定代表人：罗百敏；主

要经营范围：轨道车辆用电机、电气产品研发、生产及销售；产品的售后服务及其他相关业务。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７８８８．８

万元，净资产

３３１２．７２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５８％

。

２０１０

年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４６５９．６

元 ，净利润

３８２．４６

万元。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以全票通过，同意为湖南湘电东洋电气有限公司提供上述担保，其审批程序符合证监

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规定。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发生额为

４８９３７．８７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

１９．５ ％

，其中公司累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４７１９９．１２

万元，为合营公司提供担保

１７３８．７５

万元，

上述担保都在正常履行之中，无逾期担保。

五、备查文件目录

１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湖南湘电东洋电气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３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 一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对对外担保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

知》的要求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作为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

为合营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进行了认真的了解和查验后，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此次担保事项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被担保方湘电东洋电气有限公司为公

司持股

５０％

的合营公司，本次担保金额

１０００

万元；本次被担保对象的主体资格、资信状况及对外担保的

审批程序均符合公司对外担保的相关规定。 因此，该项担保是合理的，符合有关规定的要求，不会损害

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独立董事签名：

马伟明 王善平 盛杰民 刘煜辉

二Ｏ一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１６

股票简称：湘电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１

临

－００９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湘电

风能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召开的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湘电股份”）第四届董事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收购湘电风能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现将公司关联交易情况公告如

下：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湘电风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电风能”）为本公司和湘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电集团”）

共同投资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９

亿元，股权比例为：湘电股份持股

５１％

，湘电集团持股

４９％

。

根据湘电集团和本公司在湘电股份

２０１０

年《配股说明书中》的承诺，湘电集团将退出所持湘电风能

全部股权，并将其全部注入湘电股份。 为兑现承诺，确保湘电风能健康持续发展，确保湘电股份实力的

不断提升，确保广大投资者利益，本公司拟以现金方式购买湘电集团所持湘电风能

４９％

的股权。

根据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１１

号《资产评估报告》，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湘电风能总资产

４５７３５６．１

万元， 净资产

１００５６０．３９

万元， 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的最终评估结论为

１４６７４２．０６

万元。 根据评估结果，此次交易总金额为

７１８８３

万元，本公司以现金方式向湘电集团支付全部

股权转让价款。

此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持有湘电风能

１００％

股权，湘电风能成为湘电股份全资子公司，本公司主

营业务不变。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湘电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建雄

注册资本：

８．２

亿元；

主营业务：湖南省人民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理；电气机械及器材，电子设备，

专用设备，通用设备，交通运输设备制造、销售；法律、法规允许经营的对外贸易；职业技能培训；安全技

术防范系统设计与施工、代办电信业务、金属制品、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的制造与销售、电力、燃气及水

的生产和供应（限分公司经营）。

法定地址：中国湖南省湘潭市下摄司街

３０２

号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湘电集团总资产

１７３１３９６．３１

万元， 净资产

４１７４４９．０５

万元， 利润总额

３７１９７．８６

万元，净利润

３０２９８．４０

万元。

２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建雄

注册资本：

３０４２４２２７１

元

主营业务：生产、销售发电机、交直流电动机、特种电机、矿用电机车、电

动轮自卸车、工矿配件、轻轨车、地铁车辆、电气成套设备、变压器、互感器、水泵及配套产品等。

法定地址：中国湖南省湘潭市下摄司街

３０２

号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湘电股份总资产

１０３９８３６

万元，净资产

２４２２４

万元，利润总额

２６６１２．８

万元，净

利润

２．１７０８

万元。

３

、湘电风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建雄

注册资本：

９０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风力发电系统、风力发电机及零部件的进口、开发、制造、研发、销售、服务、维修保养，风

电场的建设、经营、风电系统服务及产品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和设备进出口；机电制品和橡胶制品的出

口。

法定地址：湖南省湘潭市高新区吉安路

６８

号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湘电风能总资产

４５７３５６．１

万元，净资产

１００５６０．３９

万元，利润总额

３５５１．４

万元，净利润

２６６０

万元。

４

、关联关系

湘电集团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公司

３４．５７％

的股份；

湘电风能是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总股本的

５１％

；

湘电风能是湘电集团的参股子公司，湘电集团持有其总股本的

４９％

；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此项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的原则，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关联双方签订了《股权转让

协议》，湘电股份以约定方式支付湘电集团股权转让费

７１８８３

万元。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湘电股份收购湘电风能的股权后，确保湘电风能健康持续发展，确保湘电股份实力的不断提升，确

保广大投资者利益；有利于提高本公司内部的配套能力，加强生产流程的内部管控，减少关联交易，提

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

五、审议程序和独立董事意见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关于收购湘电风能

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关联董事周建雄、张建伟、陈能回避表决，经其他非关联董事表决全票通过了此

项议案，该议案尚须提交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批。

２

、在召开董事会会议前，本公司向独立董事提供了该项关联交易事宜的相关资料，公司独立董事

在本次会议上对该关联交易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以上关联交易是公平合理的，符合上市公

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也没有损害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湘电股份与湘电集团已签订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具体转让事宜均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办理。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３

、《股权转让协议》。

附件：独立董事意见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收购湘电风能

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之独立意见

为保护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

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制度》的相关规定，作

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收购湘电风能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及签订《股权收购协议》事项发表

如下独立意见：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实施，有利于确保湘电风能健康持续发展，确保公司实力的不断提升，有利于

进一步强化公司的产业发展，符合公司的整体战略。

二、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评估，标的资产的定价以《资产评估报

告》所反映的评估净值作为交易价格，交易定价方式公平，没有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三、在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合理的原则，符合本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

鉴于以上原因我们同意上述收购湘电风能股权事宜，此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马伟明 王善平 盛杰民 刘煜辉

二Ｏ一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１６

股票简称：湘电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１

临

－０１０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与控股股东共同增资湘潭电机进出口

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召开的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湘潭电机进出口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现将公司关联交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１

、本公司和湘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电集团”）共同向湘潭电机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进出口公司”）增资。

２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合作一方本公司持有进出口公司

９０％

的股权，属

进出口公司的控股股东；另一方湘电集团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因此本次增资进出口公司属关联交易。

３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获独立董事事前确认，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经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周建雄、张建伟、陈能回避表决，其余董事一致通过。四

名独立董事就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关联交易事项无需经过股东大会的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湘电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建雄

注册资本：

８．２

亿元；

主营业务：湖南省人民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理；电气机械及器材，电子设备，

专用设备，通用设备，交通运输设备制造、销售；法律、法规允许经营的对外贸易；职业技能培训；安全技

术防范系统设计与施工、代办电信业务、金属制品、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的制造与销售、电力、燃气及水

的生产和供应（限分公司经营）。

住所：中国湖南省湘潭市下摄司街

３０２

号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湘电集团总资产

１７３１３９６．３１

万元， 净资产

４１７４４９．０５

万元， 利润总额

３７１９７．８６

万元，净利润

３０２９８．４０

万元。

２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建雄

注册资本：

３０４

，

２４２

，

２７１

元

主营业务：生产、销售发电机、交直流电动机、特种电机、矿用电机车、电

动轮自卸车、工矿配件、轻轨车、地铁车辆、电气成套设备、变压器、互感器、水泵及配套产品等。

法定地址：中国湖南省湘潭市下摄司街

３０２

号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湘电股份总资产

１０３９８３６

万元，净资产

２４２２４

万元，利润总额

２６６１２．８

万元，净

利润

２．１７０８

万元。

３

、湘潭电机进出口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颜勇飞

注册资本：

１７８０

万元 （注册资本工商变更正在办理中）

主营业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和经营或禁止 经营的。

法定地址：中国湖南省湘潭市下摄司街

３０２

号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进出口公司总资产

２９６６．９

万元，净资产

１３９９．９

万元，利润总额

－１０５．８

万元，

净利润

－１５７．９

万元。

４

、关联关系

湘电集团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公司

３４．５７％

的股份；

进出口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总股本的

９０％

；

进出口公司是湘电集团的参股子公司，湘电集团持有其总股本的

１０％

；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２０１１

年元月， 本公司和湘电集团以现金方式向进出口公司增资， 增资后进出口公司注册资本为

１７８０

万元人民币，其中公司增资

６３２

万元人民币，总出资额为

１６０２

万元人民币，持股比例为

９０％

；湘电集

团增资

１４８

万元，总出资额为

１７８

万元人民币，持股比例为

１０％

。

本次增资拟将进出口公司注册资本提高至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其中，本公司增资人民币

２３９８

万元，湘

电集团增资人民币

８２２

万元。 本次增资后，本公司总出资额为

４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持股比例为

８０％

；湘电集

团总出资额为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持股比例为

２０％

。 双方均以现金方式进行增资。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此次对进出口公司的增资进一步支撑本公司国际化发展的需要，使进出口公司的股权结构进一步

完善，强化进出口公司归口管理公司外贸业务的能力，提升应对外贸市场的速度和水平，为湘电经营国

际化转型、全面实现“十二五”战略目标奠定基础，增强公司融资能力，促进公司做强做大，提升市场竞

争力和影响力。

五、审议程序和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以及中国证监会

《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的有关规定，独立董事对本公司和湘电集团共同增资

进出口公司的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认为公司以上关联交易是公平合理的，符合上市公司

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也没有损害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附件：独立董事意见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独立董事关于向湘潭电机进出口有限

公司共同增资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电股份”）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召

开，会议审议了《关于向湘潭电机进出口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此次增资是由湘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湘电集团”）与湘电股份”共同出资，此事项属于关联交易。 我们通过公司提交的资料对关联交易

内容进行了了解和确认，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依据《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和《湘潭电机股

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的规定，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对关联交易

发表以下意见：

进出口公司注册资本为

１７８０

万元人民币，其中湘电股份总出资额为

１６０２

万元人民币，持股比例为

９０％

；湘电集团总出资额为

１７８

万元人民币，持股比例为

１０％

。 为支撑湘电国际化经营的需要，提升进出

口有限公司的国际竞争力，湘电股份与湘电集团共同对进出口公司进行增资，进出口公司注册资本提

高至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其中，湘电股份增资人民币

２３９８

万元，湘电集团增资人民币

８２２

万元。 本次增资

后，湘电股份总出资额为

４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持股比例为

８０％

；湘电集团总出资额为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持

股比例为

２０％

。 双方均以现金方式进行增资。

１

、以上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在董事会对以上

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遵守了关联交易表决程序的规定，程序合法。

２

、交易价格客观公允，体现了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切实保护了中小股东的利益。

３

、此次增资有利于提升湘电股份应对外贸市场的速度和水平，为湘电经营国际化转型、全面实现

“十二五”战略目标奠定基础。

因此，我们认为公司以上关联交易事项是公平合理的，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

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

独立董事：马伟明 王善平 盛杰民 刘煜辉

二Ｏ一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１６

股票简称：湘电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１

临

－０１１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对外投资成立公司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由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湘潭电机进出口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进出口公司”）在香港投资设立“湘电（香港）实业有限公司”。

●

投资金额和比例：

４０００

万元（港币）投资比例

１００％

。

一、 对外投资概述

１

、本次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公司为加快推进国际化进程、提高公司在国际化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位置，并将其作为“十二五”

核心战略举措之一。进出口公司作为湘电进出口贸易业务归口单位，为更好的履行归口管理职能，切实

将湘电国际化经营战略落到实处，正加速在全球主要市场建立自主海外销售平台和网络，为公司抢占

国际市场竞争的制高点奠定基础。中国香港地区是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之一，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健

全的法律体系、完善的投融资体系和简单的税制、较低的税率，在香港投资成立公司，充分利用当地优

势，能有效促进湘电进出口业务的快速拓展，有力推动公司国际化进程，因此由进出口公司在香港投资

４０００

万港元成立“湘电（香港）实业有限公司”。

２

、董事会审议情况

经湘潭电机股份有限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成立湘电（香港）实业有限公

司的议案》。

３

、投资行为生效所必需的审批程序

本投资事项无需经过股东大会的批准。

二、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湘潭电机进出口有限公司

注册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定地址： 中国湖南省湘潭市下摄司街

３０２

号

法人代表：颜勇飞

国籍：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７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注册资金：

１７８０

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工商变更正在办理）

经营内容：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品的商品和技

术除外。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湘电（香港）实业有限公司

２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３

、公司注册地址：中国香港

４

、注册资本：

４０００

万港币

５

、经营范围：面向东南亚等全球市场开展进出口业务。

四、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

１

）在香港投资组建湘电（香港）实业有限公司，作为湘电贸易中转平台，能加强与海外公司的直接

联系，有效提升公司的影响力和品牌效应、提升国际竞争能力，促进湘电进出口业务的快速拓展。

（

２

）在香港投资组建湘电（香港）实业有限公司，可以保障公司充分享受国家进口税收优惠政策。

（

３

）有利于促进进出口公司获得对外援助物资项目

Ａ

级企业资格，使湘电的产品无障碍地快速进入

国际市场。

五、备查文件

１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独立董事关于控股子公司

对外投资的独立意见

我们作为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 本着对公司及全体股东认真负责和实事求是的精

神，对公司第四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审议的对外投资事项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和核实，相关说明及独立意

见如下：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湘潭电机进出口公司在香港投资

４０００

万元（港币）成立湘电（香港）实业有限公

司是湘电股份为加快推进国际化进程、提高公司在国际化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位置，并将其作为“十二

五”核心战略举措之一。 湘潭电机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进出口公司”）作为湘电进出口贸易业务

归口单位，为更好的履行归口管理职能，切实将湘电国际化经营战略落到实处，正加速在全球主要市场

建立自主海外销售平台和网络，为公司抢占国际市场竞争的制高点奠定基础。 中国香港地区是全球最

自由的经济体之一，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健全的法律体系、完善的投融资体系和简单的税制、较低的

税率，在香港投资成立公司，充分利用当地优势，能有效促进湘电进出口业务的快速拓展，有力的推动

公司国际化进程

独立董事：马伟明 王善平 盛杰民 刘煜辉

二Ｏ一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１６

股票简称：湘电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１

临

－０１２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在湖南省湘潭市湘电大酒店会

议室召开。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肖仁章先生主持。 公司监事肖仁章、刘少诚、刘宁先、钟学超、蒋瑛等

参加了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逐项审议通过

了如下事项：

一、全票审议通过了《湘电股份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二、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１．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２．

年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和要求，所包含的年报信息能

全面、真实地反映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经营和财务管理状况。

３．

没有发现参与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有关保密规定的行为。

三、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四、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与会监事一致同意将以上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

的各项规定；

２

、季度报告的内容及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

真实反映公司报告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３

、在提出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本次季度

报告所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上接B111版）


